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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到底甚麼是十年一遇大雨？」  ─  每逢大雨或水浸的時候，相信不少人都會有這

個疑問吧！如果在求學期間未修讀過有關統計學的科目，也許會被「十年一遇」或

「重遇期」等術語難倒，所以，筆者希望藉此機會，讓大家了解多一點這個與防洪

工作息息相關的術語的意義。  

 

1 .  「十年一遇」這術語與防洪的工作有甚麼關係？  

  

 下雨和地震、颱風等都是自然現象，儘管我們能用科學理論去解釋它們為何發

生，但卻不能準確預測它們何時發生，就像抽獎和擲毫一樣，我們永遠不能預

知結果，在統計學上，我們稱之為隨機發生的事件 (R a nd om  E v e n t )。然而，

由於渠務署肩負著保障市民安全的責任，而雨水排放系統的運作與降雨量和河

水 流 量 息 息 相 關 ， 所 以 須 要 尋 求 大 雨 和 洪 水 發 生 的 可 能 規 律 及 機 會 率

( P ro b ab i l i t y)，藉著利用統計學上的頻率分析 ( F r eq u en c y A n a l ys i s )，計算出

大雨和洪水的重遇期 ( R e t u rn  P e r i od )（即是經常聽到的「十年一遇」或「五十

年一遇」等工程常用的統計學術語），以設計及運作既高效率又具經濟效益的

雨水排放系統。  

  

2 .  「十年一遇」這術語到底有甚麼含意？  

  

 簡單來說，根據統計學的定義，「重遇期」是指重複發生同一事件的平均所需

時間，一個「十年一遇」 (1 0 - ye a r  R e t u rn  P e r io d )事件的重遇期便是十年。根

據天文台提供的歷史雨量統計數字，如果計算出在同一地點上重複發生某一程

度或更大的雨的平均時間為十年，那麼這程度的雨便是一個「十年一遇」大雨，

在同一個地點在任何一年發生至少一次與「十年一遇」相同程度或更大的雨的

機會率是十分之一。我們可以以此估計，假設某君在一村莊居住了五十年，他

會在此段期間經歷了大約五次「十年一遇」或更大的雨。但這五次大雨不會像

鬧鐘般準確地每隔十年發生一次，它們可能會是不規則及不定時地在五十年內

發生的。這些統計學數字的意義是用來比較不同程度大雨發生的可能性的大

小，以此來釐定不同雨水排放設施所需達至的防洪標準。  

  

3 .  「十年一遇」是否一個絕對保證？  

  



 重遇期經常被誤解為重複發生某一事件所需時間的保證。很多人以為某一個程

度的雨只會在計算出的重遇期所指的時間重複發生，然而這是個誤解。例如人

們說：「啊！剛剛下了一場『十年一遇』大雨，那麼十年內也不會再下這麼大

的雨了。」這樣說是有誤解的，正確說法是：「今年再發生更大的雨的可能性

少於十分之一，但下年再發生這麼大的雨的機會仍是十分之一。」如前文所說，

自然現象是不可預見及有不穩定性的，因此，無論計算出來的重遇期或機會率

是多少，都不能告訴我們到底何時會下雨。一個「十年一遇」或更大的雨在十

年內可以發生一次、兩次甚至三次或四次，也可以一次也不發生。舉例來說，

連續兩年在同一地點都分別發生「五十年一遇」或更大的雨的機會率等於百份

之二的二次方，即是萬份之四，數字雖然很小，但比較中六合彩的機會還是大

很多，所以任何時候都需作好準備以應付大雨的來臨，並保持渠道暢通。   

  

4 .  為甚麼常常在一年內會聽到有數次「十年一遇」大雨呢？  

  

 要了解原因，應清楚明白下列三個要點：  

  

 第一：下雨的地點  ─  重遇期的計算是適用於在同一個地點，或者在一個很小

地方內的。不要小看香港這個彈丸之地，我們的雨量分佈是非常不平均的，當

尖沙咀下大雨的時候，元朗可以是晴空一片。天文台的歷史雨量數據告訴我

們，香港不同地區以往的平均雨量是有很大差別的，這造成計算不同地區的重

遇期統計參數亦有所不同。同是在元朗區內，從過往的記錄，我們可以看到在

某一場暴雨事件中，不同地點的雨水站亦錄得不同的雨量。所以，往往在同一

年內在香港不同地方，都可能發生過「十年一遇」的大雨。  

  



 第二：下雨時間的長短  ─  大家可知道，不同時間長短的降雨都可以造成不同

的「十年一遇」大雨呢？在討論一場大雨是幾多年一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忽略

了這個重要因素。雖然香港天文台一般只會向公眾發佈香港各區的每小時雨

量，但我們是需要計算不同時間長短的大雨的重遇期，以設計雨水排放系統，

去應付香港各地區不同的集水特性。因此，我們所公佈的大雨重遇期是有不同

類型的，例如所指的是一小時長的「十年一遇」大雨，又或是四小時長的「十

年一遇」大雨。假設在某地區某年八月一日下了一場一小時的大雨，雨量是八

十毫米，這是一小時長的「十年一遇」大雨；如果在同年九月一日下了另一次

密度比較小的雨，每小時的雨量只是五十毫米，但不停地下了足足四小時，它

也是「十年一遇」大雨，不過它是個四小時長的「十年一遇」大雨。這樣，在

這地區一年內便發生了兩次「十年一遇」大雨，不過兩者的時間長短是不同的。

 

當然，從排洪角度來看，不同長短的下雨時間對某一個地區的排水系統的影響

是不盡相同的。例如：於尖沙咀區最關鍵性的和影響較大的降雨時間長度是少

於一小時，而元朗則是二至三小時。所以，我們在計算大雨的重遇期時必須評

估對受大雨影響的區域最關鍵性的降雨時間長短。  

  

 第三：氣候現象的不可預見性  ─  常言道 :「天道無常」，降雨和其他的自然氣

候現象都是不規則地發生的，任何異常的氣候現象，無論機會率多少，都是有

可能發生的。所以，在一年內、在同一地點，都有可能發生多次相同時間長短

的「十年一遇」大雨。況且，我們現有的雨量資料，最遠的只可以追溯到天文

台大約一百年前的記錄。一百年對一個人來說可能覺得很長，但相對於氣象轉

變的歷史長河中，可能只是一點小水滴。以這一點小水滴來窺探整個氣象的奧

妙，自當有一定的偏差了。  

 

大家或許會覺得，既然重遇期的定義似乎頗為複雜，那麼可否用其他方法來表示大

雨的程度呢？其實，利用重遇期來計算及量化降雨及洪水現象是國際上受廣泛認同

和採用的科學化方法，亦是本港、國內及世界各地用來制訂防洪標準及設計雨水排

放系統的客觀標準。所以，最重要的是，要透切了解重遇期的含意，並將之準確地

運用在防洪工作上，去建立達至國際水平的雨水排放系統以防禦大雨和洪水，以減

低水浸的威脅。  

 


